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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超日太阳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３５９

号国睿大厦

１

号楼

Ｂ

区

１６

层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３５９

号国睿大厦

１

号楼

Ｂ

区

１６

层

股份变动性质 增持、持股比例上升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６

号》）及其它法律、法规要求，编写本

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

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和《准则

１６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协鑫、协鑫能源 指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

协鑫集团 指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保利协鑫 指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股份代号：

０３８００．ＨＫ

）

协鑫新能源 指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股份代号：

００４５１．ＨＫ

）

超日太阳 指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报告书 指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认购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发

生变动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

工商注册号码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７９１

法定代表人 施嘉斌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电力、矿业及其他工业、商业项目投资，储能、动力电池产品销售，工矿产品

销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与转让，技术咨询。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经营期限

３０

年

税务登记证号码 苏地税字

３２０１０５５８３７８３７２０

号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３５９

号国睿大厦

１

号楼

Ｂ

区

１６

层

（二）主要参、控股公司情况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为投资管理型公司，不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目前有

８

家控股子公司，

１

家参股公司。江苏协鑫控、参股公司概况如

下：

产业类

别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矿业 江苏协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矿业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技术开发与转让；技术咨询；工

矿产品销售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石油天

然气

江苏协鑫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加工、储运、销售；

汽车用气销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北京协鑫页岩气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技术开发、转让；销

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器件及元件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股权投

资

珠海国泰鑫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光伏发电、分布式能源、风力发电、储能及

其他新能源项目投资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珠海中民国泰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

５１６．００ ５０．００％

环保电

力

山西协鑫潞安电力有限公司 发电筹建项目相关服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光伏系

统工程

协鑫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站的系统设计、开发、集成；新能

源发电工程设计；电站投资及运营维护服

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节能产

品

南京协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光电产品销售

２

，

４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总资产

２

，

３１６

，

５６６

，

１７８．７９ ２

，

３９９

，

６９５

，

５２４．２９ １

，

２６７

，

４７５

，

３２９．７０

净资产

１

，

１１７

，

３８３

，

０４１．０１ ９１０

，

９２５

，

３９１．７２ ４０９

，

２１７

，

７１０．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８３

，

３９２

，

９８２．１１ ７７９

，

４６１

，

３７５．５７ ３９３

，

２１７

，

７１０．５０

营业收入

８２６

，

９２３

，

０３１．２３ ７５８

，

４１２

，

１９２．５７ ６３２

，

７０２

，

３１９．２９

净利润

２００

，

１８２

，

３５４．０８ １０３

，

２８４

，

５６９．１９ １３３

，

８２８

，

７３９．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

２０３

，

９３１

，

６０６．５４ １１０

，

５０２

，

７５６．７７ １３３

，

８２８

，

７３９．９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１３％ １８．８４％ －

资产负债率

５１．７７％ ６２．０４％ ６７．７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江苏协鑫的控股股东是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协鑫的实际控制人是朱共山，其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注册号码

３２０９２３００００５９１４５

法定代表人 施嘉斌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

多晶硅、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及项目投资；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产业政策限制、淘汰类的项目除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经营期限

３０

年

税务登记证号码 苏地税字

３２０９２３６８１１２１９９０

注册地址 阜宁县经济开发区花园路

１０

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朱共山先生，男，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生，工商管理学博士，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１

年

０９

月

－１９９４

年

０８

月任上海电器设备公司经理；

１９９４

年

０９

月

－

１９９６

年

０９

月任上海协成电器成套厂厂长；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９９

年

０９

月任太仓新海康协鑫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起任协鑫（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兼任保利协鑫（

０３８００．ＨＫ

）执行董事、主席、首席执行官及策略发展委员会成员，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起兼任协鑫新能源

（

００４５１．ＨＫ

）执行董事及名誉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亚洲光伏产业协会联席主席，中国光伏产业联盟联合主席，中国热电协会副主席，

江苏旅港同乡会名誉会长。中国富强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南京大学第四届校董会名誉董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朱共山通过协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团”）控制其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协鑫集团主营业务如下：

（一）光伏材料：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０３８００．ＨＫ

）是协鑫集团旗下负责经营光伏材料业务的平台，其生产的多晶硅产品质量已达

到电子级标准，多晶硅年产能已达到

６５

，

０００

吨，硅片年产能达到

１２ＧＷ

，是全球最大的多晶硅及硅片生产商。

（二）光伏电站：保利协鑫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控股森泰集团（

００４５１．ＨＫ

，现已更名为“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新能源”），协鑫

新能源主营业务为光伏电站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截至目前管理运营光伏电站

３５３ＭＷ

，在建光伏电站

９５１ＭＷ

。

（三）环保电力：协鑫集团自

１９９６

年起从事环保电力和热力生产，经过近

２０

年的发展，目前集团旗下已拥有运营的电力企业

２８

家（其中

２３

家为保利协鑫拥有），总装机容量为

４

，

２００ＭＷ

。

（四）石油天然气：石油天然气业务依托协鑫集团现有的资源优势，努力打造从油气资源、接收站、管道、城市燃气、天然气发电、加气业务

的产业链，实现上中下游业务协同发展的格局。

（五）房地产：协鑫集团旗下的江苏协鑫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地产”）为国家二级开发资质企业。协鑫地产自成立以来发展迅

速，采取深耕江苏省的区域策略，以南京、徐州、苏州等城市为核心，以普通住宅社区为主，绿色精品住宅为辅，并涉及城市综合体、五星级酒

店、大型商业项目等。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江苏协鑫自成立以来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在信息披露义务人

任职情况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施嘉斌 董事长

６１０１０３１９６５１２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上海 无

田野 董事

２２０１０２１９７０１２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南京 无

崔乃荣 董事

３１０１０７１９６４０９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上海 无

张丽 监事

６５０１０６１９７２０１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上海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简要情况

江苏协鑫实际控制人朱共山间接持有上市公司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０３８００．ＨＫ

）

３２．４０％

的股份。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０３８００．ＨＫ

）持有上市公司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００４５１．ＨＫ

）

６２．２８％

的股份。

江苏协鑫实际控制人朱共山间接持有上市公司亚洲能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００３５１．ＨＫ

）

７．４６％

的股份。

除此之外，江苏协鑫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拥有、控制除超日太阳以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未拥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江苏协鑫认购超日太阳资本公

积转增股份

５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股份认购完成后，江苏协鑫持有超日太阳的比例将增加到

２１．００％

，成为超日太阳第一大股东。江苏协鑫本次

增持超日太阳在挽救超日太阳财务和经营危机的同时，也获得融资平台和产业发展平台，为江苏协鑫后续借助资本市场长期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

二、未来十二个月处置权益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继续增持超日太阳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批准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股东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同意江苏协鑫参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重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直接或间接持有超日太阳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直接持有

５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超日太阳的股份，约占超日太阳已发行股份的

２１．００％

，成为超日太阳

的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江苏协鑫认购超日太阳资本公

积转增股份

５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股份认购完成后。江苏协鑫持有超日太阳的比例为

２１．００％

。

三、目标股份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江苏协鑫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江苏协鑫承诺，江苏协鑫将支持超日太阳的长远发展，在目标股份过户至江苏协鑫名下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目标股份。

第五节 资金来源

包含江苏协鑫在内的九家投资者以

１４．６

亿元的价格认购超日太阳

１６．８

亿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其中江苏协鑫出资

５．３

亿元认购

５．３

亿股股

份。上述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情形，也不存在通过与超日太阳进行资产置换或者

其他交易取得收购资金的情况，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超日太阳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调整超日太阳主营业务的具体计划。江苏协鑫将按照有利于超日太阳可持

续发展、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保持超日太阳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超日太阳的重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超日太阳的资产、业务状况，支持超日太阳通过拓展新业务等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信息披露义务人也有意向引入优质资产，增强超日太阳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超日太阳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照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股东职责，公平对待

所有股东，保障全体股东和超日太阳公司利益。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江苏协鑫有权按照《公司法》、超日太阳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名

部分董事候选人，并根据超日太阳的实际情况对高级管理人员提出适当的调整建议，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的义务。

四、超日太阳公司章程条款修改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单方面提出对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提出修改的计划，

但不排除因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超日太

阳《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超日太阳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为保障职工权益及超日太阳的稳定，提升超日太阳生产运营效率，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会根据超日生产运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对现有员工

进行评估，按照职能及岗位需求变化进行适度优化调整，对于符合岗位要求的员工予以留用；确因超日太阳生产经营发生重大调整需要进行

岗位调整等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会确保妥善安置，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人员稳定及未来个人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基于超日太阳现有业务快

速恢复及发展，积极创造并扩大就业，提升现有员工的工作积极及主动性；另一方面在员工自愿的基础上，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对人员进行适

当分流。对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留用以及因工作岗位调整原因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依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支付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超日太阳分红政策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超日太阳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作出其他重大安排的计划。若以后拟进行上述分红政策

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信息义务披露人对超日太阳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有其他对超日太阳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但随着对超日太阳的逐步深入了解，

根据市场变化情况，不排除未来对超日太阳相关业务和组织结构作出适当合理及必要调整的可能，以提高超日太阳运行效率和效益。

第七节 对超日太阳影响的分析

一、对超日太阳独立性影响的分析

本次权益变动后，为了保护超日太阳的合法利益，保证超日太阳的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江苏协鑫

承诺在作为超日太阳控股股东期间，将保证与超日太阳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承诺内容如下：

（一）保证超日太阳人员独立

１

、保证超日太阳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营销负责人均专职在超日太阳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

江苏协鑫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之外的职务或领取薪酬。

２

、保证超日太阳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江苏协鑫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３

、江苏协鑫向超日太阳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以非正当途径干预超日太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

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超日太阳资产独立

１

、保证超日太阳具有独立完成的资产，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

２

、保证超日太阳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江苏协鑫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形。

３

、保证超日太阳的住所独立于江苏协鑫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三）保证超日太阳机构独立

１

、保证超日太阳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保证超日太阳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运作并行使职权。

（四）保证超日太阳财务独立

１

、保证超日太阳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健全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２

、保证超日太阳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江苏协鑫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３

、保证超日太阳的财务人员不在江苏协鑫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４

、保证超日太阳依法独立纳税。

５

、保证超日太阳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江苏协鑫不干预超日太阳的资金使用等财务、会计活动。

（五）保证超日太阳业务独立

１

、保证超日太阳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

２

、保证超日太阳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３

、保证江苏协鑫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予以决策外，不对超日太阳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４

、保证江苏协鑫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超日太阳相同或相近且具有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

５

、保证尽量减少江苏协鑫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超日太阳发生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难以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

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同业竞争及相关解决措施

本次权益变动前，超日太阳的主营业务为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生产销售及太阳能电站的投资建设。根据《重整计划》，管理人对超日太

阳的电站资产及对外债权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处置变现，筹措偿债资金和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于《解放日报》刊登上述资产的

拍卖公告，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由上海盛朝欣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人民币

２．５

亿元竞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上海盛朝欣业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完成

２．５

亿元拍卖款支付，上述资产完成交割。上述资产交割后，超日太阳的主营业务为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生产销售。

本次权益变动后，为了避免和消除江苏协鑫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与超日太阳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江苏协鑫的实际控制人做

出如下承诺：

江苏协鑫及本人控制的其他成员单位，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超日太阳构成竞争的业务；将不直接

或间接开展对超日太阳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江苏协鑫及本人控制的其他成员单位现有的或未来获得的与超日太阳主营业务相

同、相似并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均转让给超日太阳或者以其他合法方式予以处置，使江苏协鑫及本人控制的其他成员单位不再从事与超日

太阳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超日太阳的关联交易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超日太阳关联交易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江苏协鑫及关联方与超日太阳存在关联交易，主要为生产经营相关的日常采购、销售等（见本报告书“第八节 与超

日太阳之间的重大交易”部分）。

超日太阳与江苏协鑫及关联方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保证超日太阳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业务，均在自愿、平等、公开、公平、公正、公

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根据市场情况协商定价。上述关联交易均严格履行相关法定程序，不存在损害超日

太阳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超日太阳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江苏协鑫及关联方与超日太阳已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继续有效，对于新增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超日太阳《公司章程》规定，以公平、公允的价格和条款从事相关交易。

（三）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为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超日太阳发生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做出承诺：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超日太阳的股东，将规范管理与超日太阳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及正常经营所需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和超日太阳《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批程序。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超日太阳的股东，不会利用其股东地位作出损害超日太阳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关联交易行为。

第八节 与超日太阳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对超日太阳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企业与超日太阳及其子公司存在关联交易，交易双方按照平等、市场经济原则

签署了关联交易协议，交易定价公平、公允、合理。交易未影响超日太阳的独立性，也未损害超日太阳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企业与超日太阳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如下：

（一）采购商品

单位：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本期发生额

１

常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硅片 市场价格

１９０

，

５６１

，

１６９．９０

２

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硅片 市场价格

２７７

，

２５９

，

６５２．０９

３

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硅片 市场价格

６０６

，

２４５

，

０７３．１２

４

太仓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硅片 市场价格

２２６

，

０８３

，

８０４．４３

５

保利协鑫光伏系统集成（中国）有限公司

电池片辅料、

组件辅料

市场价格

３２９

，

３４２

，

７９４．１４

（二）销售商品

单位：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本期发生额

１

南京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组件 市场价格

１

，

１１３

，

４０３

，

６３８．１８

二、与超日太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进行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超日太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任何交易。

三、对拟更换超日太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对拟更换的超日太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若为超日太阳在职人员，将依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拟更换的超日太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超日太阳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超日太阳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

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超日太阳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超日太阳股票的情况

在超日太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江苏协鑫没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卖超日太阳挂牌交易股票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管及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超日太阳股票的情况

在超日太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江苏协鑫的董事、监事、高管及直系亲属没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卖超日太阳挂牌交

易股票的行为。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的财务数据均已经审计。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２３０

，

８５３

，

３５０．６４ ２０５

，

０６１

，

２７１．８０ ２１７

，

７９６

，

３６１．６１

应收票据

４４

，

０２７

，

３１７．７１ １４５

，

１００．００ ３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２７３

，

６０５

，

１０１．８６ ２６７

，

０３８

，

６１６．７９ ９

，

１３０

，

８５２．７２

预付款项

２４

，

８２９

，

６２０．８６ ２１

，

２１１

，

１０７．６５ ８５２

，

２８０．６３

应收利息

１１０

，

３１６．２７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２４５

，

２０２

，

０７１．４３ ４５２

，

１３７

，

２６７．５６ ２４６

，

９９８

，

２６１．８３

存货

２８

，

２７０

，

８９５．３３ ４４

，

８５０

，

２９７．９１ ６２

，

３５４

，

２３２．９７

其他流动资产

８３

，

９１５

，

７２６．９９ １４

，

８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９３０

，

８１４

，

４０１．０９ ９９０

，

４５８

，

４６１．７１ ５７５

，

６３９

，

４８９．７６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８

，

４６０

，

７６６．６５ １８

，

６８５

，

１２７．２４ １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账面价

值

６２５

，

８８１

，

４４３．５６ ６５７

，

２５３

，

３６６．５０ ４８９

，

２１７

，

１９７．７７

在建工程

６２

，

５９０

，

０９９．５４ ５５

，

３３４

，

４３４．２１ １４７

，

７３０

，

１０７．７３

工程物资

１７

，

６７１．０２ ２３

，

３５８．４９

无形资产

６７５

，

７５８

，

３９０．９６ ６７６

，

４５６

，

８０７．５４ １７

，

２９１

，

３５３．２４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２

，

８７８

，

０８７．６１ １

，

３０６

，

６６６．６９ ２

，

０５３

，

３３３．３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８２

，

９８９．３８ １８２

，

９８９．３８ ２２

，

２７０

，

４８９．３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３８５

，

７５１

，

７７７．７０ １

，

４０９

，

２３７

，

０６２．５８ ６９１

，

８３５

，

８３９．９４

资产总计

２

，

３１６

，

５６６

，

１７８．７９ ２

，

３９９

，

６９５

，

５２４．２９ １

，

２６７

，

４７５

，

３２９．７０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３２４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００

，

５７２

，

２１１．５８

应付账款

５５

，

９５８

，

４８８．７０ ６６

，

３９６

，

３６９．１７ ５０

，

６０９

，

９１４．７６

预收款项

６

，

３８６

，

７５６．７１ １３

，

４７６

，

８８９．４９ １４３

，

５３８

，

９６４．２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５

，

７１０

，

７６０．７２ ４

，

６２８

，

２６８．１２ １

，

６３２

，

５９２．３４

应交税费

２６

，

８０１

，

０２２．５４ ６６

，

０７６

，

２６５．１８ ２２

，

１５５

，

９４３．３１

应付利息

１

，

２７０

，

３９３．９７ ６９８

，

０９０．３７ ９１０

，

２７２．１９

应付股利

２６５

，

５６９

，

６３７．４２

其他应付款

４１０

，

０６４

，

５９５．７６ ６６３

，

４９６

，

４８１．０２ ２２２

，

０１３

，

５２１．９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５８

，

６８７

，

３１４．２１ ６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４

，

０９１

，

５９３．５９ ２

，

６０６

，

４６５．９０ ３

，

８７９

，

１３３．３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９９４

，

３８３

，

１３７．７８ １

，

３８６

，

２４８

，

４６６．６７ ６４４

，

７４０

，

３４２．１４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

４２１

，

６６５．９０ １１７

，

８８４

，

２３５．４０

长期应付款

４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９５

，

６３３

，

０４１．６６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０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５２１

，

６６５．９０ ２１３

，

５１７

，

２７７．０６

负债合计

１

，

１９９

，

１８３

，

１３７．７８ １

，

４８８

，

７７０

，

１３２．５７ ８５８

，

２５７

，

６１９．２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１８

，

０８１

，

４３９．７２ ４

，

９９１

，

８６０．３６

未分配利润

４６５

，

３１１

，

５４２．３９ ２７９

，

４６１

，

３７５．５７ ２２８

，

２２５

，

８５０．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９８３

，

３９２

，

９８２．１１ ７７９

，

４６１

，

３７５．５７ ３９３

，

２１７

，

７１０．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３３

，

９９０

，

０５８．９０ １３１

，

４６４

，

０１６．１５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１１７

，

３８３

，

０４１．０１ ９１０

，

９２５

，

３９１．７２ ４０９

，

２１７

，

７１０．５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总计

２

，

３１６

，

５６６

，

１７８．７９ ２

，

３９９

，

６９５

，

５２４．２９ １

，

２６７

，

４７５

，

３２９．７０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一、营业收入

８２６

，

９２３

，

０３１．２３ ７５８

，

４１２

，

１９２．５７ ６３２

，

７０２

，

３１９．２９

营业成本

４２０

，

０３７

，

４５５．６５ ４５４

，

８３５

，

５３２．９２ ４２９

，

９１２

，

０９３．３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３

，

６４４

，

４３２．４０ １

，

０００

，

５６６．９２ ５

，

８３８

，

４３１．６８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５４

，

９７２

，

９８３．５９ ３６

，

７７５

，

２０４．７８ ２３

，

７１５

，

３１０．５９

财务费用

５３

，

２８２

，

３４１．２７ ４８

，

９８９

，

１７５．３３ ９

，

９６３

，

３９２．７７

资产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６３１

，

０４０．３２ －８４

，

８７２．７６ ８１

，

２５０．００

二、营业利润

２８４

，

３５４

，

７７８．００ ２１６

，

７２６

，

８３９．８６ １６３

，

３５４

，

３４０．９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３４３

，

２６０．７７ ４

，

４８３

，

６９７．７４ ２０

，

２０９

，

５９７．２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９４３

，

８５６．３７ １

，

７７７

，

８９０．８１ ２４４

，

７３９．９２

三、利润总额

２８３

，

７５４

，

１８２．４０ ２１９

，

４３２

，

６４６．７９ １８３

，

３１９

，

１９８．２７

减：所得税费用

８３

，

５７１

，

８２８．３２ １１６

，

１４８

，

０７７．６０ ４９

，

４９０

，

４５８．３６

四、净利润

２００

，

１８２

，

３５４．０８ １０３

，

２８４

，

５６９．１９ １３３

，

８２８

，

７３９．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２０３

，

９３１

，

６０６．５４ １１０

，

５０２

，

７５６．７７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７４９

，

２５２．４６ －７

，

２１８

，

１８７．５８

五、综合收益总额

２００

，

１８２

，

３５４．０８ １０３

，

２８４

，

５６９．１９ １３３

，

８２８

，

７３９．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２０３

，

９３１

，

６０６．５４ １１０

，

５０２

，

７５６．７７ １３３

，

８２８

，

７３９．９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３

，

７４９

，

２５２．４６ －７

，

２１８

，

１８７．５８ －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６９５

，

５３５

，

４６４．７８ ６２１

，

１２８

，

８５１．２６ ６２６

，

１２０

，

９８２．０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 １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８６７．１６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４０

，

９７６

，

１８４．２４ １３

，

０５８

，

９６５．７７ ２２９

，

３６９

，

６５１．３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３６

，

５１１

，

６４９．０２ ６３４

，

２８９

，

８１７．０３ ８５５

，

５０４

，

５００．５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１８９

，

５６３

，

３６５．９２ ４９２

，

２２１

，

７１８．８８ ３４７

，

２９１

，

７０４．５４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３９

，

８７６

，

４１７．４０ ２６

，

６９５

，

２１７．７６ １９

，

３６０

，

２６９．０６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９２

，

０６６

，

６３５．４０ １０７

，

９３８

，

２３０．５８ ４６

，

１６２

，

６６７．６６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１４３

，

４５１

，

８０９．７７ ２６

，

８００

，

２２２．３３ ３２５

，

７１５

，

６８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小计

５６４

，

９５８

，

２２８．４９ ６５３

，

６５５

，

３８９．５５ ７３８

，

５３０

，

３２１．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７１

，

５５３

，

４２０．５３ －１９

，

３６５

，

５７２．５２ １１６

，

９７４

，

１７９．２４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４１

，

１０４．５５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

金

２０２

，

８００．００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

金净额

３０８

，

０６８．８３ ６３０

，

８２６．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５１

，

９７３．３８ ７６０

，

８２６．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现金

２８

，

１８９

，

２７３．８１ ７５

，

０２０

，

０３１．２６ ２５３

，

３９３

，

０６０．０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２５９

，

７９７

，

０２６．１６ １９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７４

，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６５

，

２７０．００ 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６２

，

９７６

，

２９９．９７ ２７２

，

５０５

，

３０１．２６ ３４５

，

３９３

，

０６０．０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６２

，

４２４

，

３２６．５９ －２７２

，

５０５

，

３０１．２６ －３４４

，

６３２

，

２３４．０１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２２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５５４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３

，

７１７

，

７６４．６０ ２９７

，

８８４

，

２３５．４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５９１

，

７８３

，

８３５．４６ ３０９

，

３３３

，

８３５．２５ ４１

，

９６８

，

８４０．４４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１６８

，

９０３

，

８３５．４６ ８７３

，

０５１

，

５９９．８５ ５１５

，

８５３

，

０７５．８４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３６５

，

０９１

，

９７９．４７ ２４２

，

５７８

，

３３４．１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所支付的现金

３２２

，

８８０

，

５０７．１３ ２３

，

４４６

，

８１５．１４ ９

，

２８１

，

３２７．４７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３５６

，

８９７

，

９６２．００ ３８１

，

３４１

，

９６６．１８ １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０４４

，

８７０

，

４４８．６０ ６４７

，

３６７

，

１１５．４２ ２２１

，

７８１

，

３２７．４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２４

，

０３３

，

３８６．８６ ２２５

，

６８４

，

４８４．４３ ２９４

，

０７１

，

７４８．３７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２５

，

３５３．５１ ４４

，

９１３．１４ －７４０．５２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６６

，

８１２

，

１６５．６９ －６６

，

１４１

，

４７６．２１ ６６

，

４１２

，

９５３．０８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２０３

，

７４８

，

９９６．３２ ２６９

，

８９０

，

４７２．５３ １５１

，

３８３

，

４０８．５３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３６

，

９３６

，

８３０．６３ ２０３

，

７４８

，

９９６．３２ ２１７

，

７９６

，

３６１．６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江苏协鑫财务报表，包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３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致同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２０ＺＡ２３０９

号《审计报

告》，审计意见为“协鑫能源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协鑫能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

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

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

件。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于本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１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２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３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

４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５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交易事项说明

６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近两年未发生变化证明

７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股份锁定期承诺函

８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关于规范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９

、江苏协鑫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查报告

１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相关机构和人员持有、买卖超日太阳股票情况的查询结果

１１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１２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的情况说明

１３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对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的说明

１４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能力的说明

１５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声明

１６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审计报告

１７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载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江海经济园区

股票简称 超日太阳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３５９

号国睿大

厦

１

号楼

Ｂ

区

１６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间接对

３

家香港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拥有

２

家香

港上市公司控股权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破产重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２１．００％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说明：已在相关文件中对此作出专项说明

是否存在 《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说明：已在相关文件中对此作出专项说明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

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说明：本次权益变动已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决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说明：将正确行使其所持有股份所对应的一切权利，无放弃行使所持相关权益所对应的表决权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ＳＴ

超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启明新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２０

号

３

号楼

Ａ－３１４１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Ｄ

座

１９

层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太阳”）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超日太阳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的九家投资人支付

１４．６

亿元受让超日太阳资本

公积转增

１６．８

亿股股份用于超日太阳的部分重整费用、清偿债务、提存初步确认债权和预计债权、作为超日太阳后续经营的流动资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超日太阳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由

０％

增加至

５．９４％

。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超日太阳、

＊ＳＴ

超日、上市公司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启明新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重整计划》

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重整计划（草案）》

经超日太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

本次权益变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超日太阳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 导致持股比例由

０％

上升到

５．９４％

的行为

九家投资人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安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启明新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韬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

辰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久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文鑫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加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启明新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２０

号

３

号楼

Ａ－３１４１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东富汇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吴江为代表）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９０１７８６８０４５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３０６７８７６９－４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合伙期限：

３０

年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服务。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９３０６７８７６９４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北京东富汇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东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东富崛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Ｄ

座

１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０７６７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头沟分局成立。普通合伙人为北京东富汇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

限合伙人为东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东富崛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北京东富汇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０ ０％

货币

东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０ ０％

货币

北京东富崛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货币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货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吴江 男

１２０１０８１９７９１０２２ＸＸＸＸ

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

派代表

中国 北京 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股权投资部助理总

经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超日太阳的股份。根据《重整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超日太阳的股份。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减少）超日太阳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超日太阳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超日太阳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超日太阳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５．９４％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超日太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及《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超日太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重整计划》。

根据《重整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超日太阳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由

０％

增加至

５．９４％

。

三、本次权益变动中限售流通股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受让的超日太阳股票均为流通股，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买卖超日太阳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启明新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４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

５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

股票简称

＊ＳＴ

超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启明新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破产重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无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５．９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 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启明新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ＳＴ

超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倪娜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华宛路

１７

弄

４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华宛路

１７

弄

４

号

股份变动性质：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太阳”）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超日太阳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九家投资人支付

１４．６

亿元受让超日太阳资本公积转增

１６．８

亿股股份

用于超日太阳的部分重整费用、清偿债务、提存初步确认债权和预计债权、作为超日太阳后续经营的流动资金。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持股比例由

６．５１％

下降至

２．１８％

。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超日太阳、

＊ＳＴ

超日、上市公司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倪娜

《重整计划》

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重整计划（草案）》

经超日太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

九家投资人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安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启明新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韬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

辰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久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文鑫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加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因九家投资人支付

１４．６

亿元受让超日太阳资本公积转增

１６．８

亿股股份用于超日太阳的部分

重整费用、清偿债务、提存初步确认债权和预计债权、作为超日太阳后续经营的流动资金，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由

６．５１％

下降至

２．１８％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住所

／

通讯地址

倪娜 女

３１０２２６１９８３１０１６ＸＸＸＸ

中国 无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华宛路

１７

弄

４

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超日太阳

５４

，

９５２

，

７０４

股股份，占总股份的

６．５１％

。根据《重整计划》，九家投资人支付

１４．６

亿元受让

超日太阳资本公积转增

１６．８

亿股股份用于超日太阳的部分重整费用、清偿债务、提存初步确认债权和预计债权、作为超日太阳后续经营的流

动资金。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超日太阳

５４

，

９５２

，

７０４

股股份，占总股份的

２．１８％

。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减少超日太阳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超日太阳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超日太阳

５４

，

９５２

，

７０４

股股份，占总股份的

６．５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超日太

阳

５４

，

９５２

，

７０４

股股份，占总股份的

２．１８％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超日太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及《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超日太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重整计划》。

根据《重整计划》，九家投资人支付

１４．６

亿元受让超日太阳资本公积转增

１６．８

亿股股份用于超日太阳的部分重整费用、清偿债务、提存初

步确认债权和预计债权、作为超日太阳后续经营的流动资金。

三、本次权益变动中限售流通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超日太阳

５４

，

９５２

，

７０４

股股份均被冻结，其中

５４

，

９０９

，

３８０

股股份被质押。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买卖超日太阳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倪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３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

４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

股票简称

＊ＳＴ

超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倪娜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因破产重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

５４

，

９５２

，

７０４

股

持股比例：

６．５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

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倪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ＳＴ

超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倪开禄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华宛路

１７

弄

４

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华宛路

１７

弄

４

号

股份变动性质：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太阳”）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超日太阳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九家投资人支付

１４．６

亿元受让超日太阳资本公积转增

１６．８

亿股股份

用于超日太阳的部分重整费用、清偿债务、提存初步确认债权和预计债权、作为超日太阳后续经营的流动资金。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持股比例由

３７．３８％

下降至

１２．４９％

。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超日太阳、

＊ＳＴ

超日、上市公司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 倪开禄

《重整计划》

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重整计划（草案）》

经超日太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

九家投资人

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安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启明新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韬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

辰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久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文鑫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加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因九家投资人支付

１４．６

亿元受让超日太阳资本公积转增

１６．８

亿股股份用于超日太阳的部分

重整费用、清偿债务、提存初步确认债权和预计债权、作为超日太阳后续经营的流动资金，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由

３７．３８％

下降至

１２．４９％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住所

／

通讯地址

倪开禄 男

３１０２２６１９５６０３０６ＸＸＸＸ

中国 无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华宛路

１７

弄

４

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超日太阳

３１５

，

２７８

，

８４８

股股份，占总股份的

３７．３８％

。根据《重整计划》，九家投资人支付

１４．６

亿元受

让超日太阳资本公积转增

１６．８

亿股股份用于超日太阳的部分重整费用、清偿债务、提存初步确认债权和预计债权、作为超日太阳后续经营的

流动资金。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超日太阳

３１５

，

２７８

，

８４８

股股份，占总股份的

１２．４９％

。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减少超日太阳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超日太阳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超日太阳

３１５

，

２７８

，

８４８

股股份，占总股份的

３７．３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超日

太阳

３１５

，

２７８

，

８４８

股股份，占总股份的

１２．４９％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超日太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及《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超日太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重整计划》。

根据《重整计划》，九家投资人支付

１４．６

亿元受让超日太阳资本公积转增

１６．８

亿股股份用于超日太阳的部分重整费用、清偿债务、提存初

步确认债权和预计债权、作为超日太阳后续经营的流动资金。

三、本次权益变动中限售流通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超日太阳

３１５

，

２７８

，

８４８

股股份均被冻结，其中

３１５

，

１１７

，

９３１

股股份被质押。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买卖超日太阳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倪开禄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３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

４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１－８

号《民事裁定书》。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

股票简称

＊ＳＴ

超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倪开禄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因破产重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

３１５

，

２７８

，

８４８

股

持股比例：

３７．３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

０

股

变动比例：

２４．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倪开禄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ＳＴ

超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长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嘉兴市广益路

１３１９

号中创电气商贸园

１

幢

６０１－３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Ａ

座

１５

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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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版

)


